
   

 

《香港國安法》問與答：  

 

哪些行為和活動會違反《香港國安法》？  

 

 《香港國安法》清楚列出所規定的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罪

行，即分裂國家、顛覆國家政權、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和勾結

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。  

 

 

資料提供：  

憲法和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工商專業界工作小組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www.tid.gov.hk/tc_chi/smes_industry/industry/icpwg.html

